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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點延宕、家戶狀況變動頻繁、加重家戶人口較少者負擔及財源較不確定等因素，致不易凝

聚社會共識。為免改革延宕，爰於維持現行保費計收方式，並秉持「擴大費基、提升公平」

之精神下，另針對保險對象之單次給付超過一定金額以上之高額獎金、兼職所得、執行業務

收入、股利所得、利息所得、租金收入等可掌握並大宗之其他所得（收入），以「就源扣取

、不結算」之方式，另計收補充保險費。 

二、雖然補充保險費制度仍有部分議題尚待釐清，且亦有質疑其尚有未盡完備之處，惟本署已積極

就相關問題研議處理方式或解決之道，俾能配合二代健保之實施，而任一制度都有其利弊得

失，補充保險費與現制相較，確實已朝更公平、合理的方向改革，值得推動實施。待二代健

保實施後，本署仍會就制度面問題持續檢討改進，並將稅制之改革亦納入考量且逐步改善，

而家戶總所得仍會列為未來持續改革的選項之一。 

（七十六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台灣企業西進中國資金屢創歷史新高

，而僑外資對台灣的投資卻急遽萎縮，認為政府應改善國內投

資環境，加速產業升級轉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7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8-568） 

李委員就台灣企業西進中國資金屢創歷史新高，而僑外資對台灣的投資卻急遽萎縮，認為政

府應改善國內投資環境，加速產業升級轉型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截至 101 年 2 月底，經濟部核准台商赴大陸投資案共 39,674 件，投資金額計 1,132.59 億美元

，近 10 年來除 94 年受到中國大陸宏觀調控、98 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，致該 2 年呈現

負成長外，其餘各年均維持兩位數成長。100 年全年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成長率為 7.12%

；101 年 1-2 月累計核准對中國大陸投資件數為 60 件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47.83%，核准投資金

額計 14.3 億美元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21.62%，成長幅度業已趨緩。 

二、依據經濟部投審會統計，100 年 1-12 月核准僑外投資件數為 2,283 件，較上年同期增加

11.80%；投資金額計 49 億 5,543 萬 5 千美元，較上年同期增加 11.44 億美元，顯示 ECFA 簽

署後，對僑外商來臺投資具正面效應。 

三、另查近 10 年僑外商來台投資金額為 539 億美元，同期間台商對大陸地區投資金額為為 361 億

美元，僑外商在台投資金額超過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金額達 178 億美元。 

四、依據經濟部貿易局的統計，100 年我國對大陸貿易順差為 788 億美元。依據台灣證券交易所「

公開資訊觀測站」之資料，上市公司認列對大陸地區投資損益金額，2008 年為新台幣 681.48

億元，2009 年增至新台幣 1,510.05 億元，成長 121.59%，2010 年再增至新台幣 1,869.91 億元

，成長 23.83%；2011 年由於中國大陸受歐債危機、美國景氣衰退等影響，經濟成長趨緩，致

使台商在大陸地區整體營運連帶受到影響，認列金額為新台幣 1,793.63 億元，減少 4.08%。上

市公司在大陸投資事業仍係其臺灣母公司收益之重要來源；上市公司因投資大陸的收益，不

僅提升臺灣母公司的競爭力，並增加臺灣投資人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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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為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，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，經濟部依據「產業發展綱領」之精神，，以

「創新經濟、樂活台灣」作為願景目標，朝「傳統產業全面升級」、「新興產業加速推動」

及「製造業服務化、服務業國際化科技化」等三大主軸，推動產業發展政策，主要作法如下

： 

(一)鼓勵業者運用 ICT 技術及導入設計美學，發展新型態產品或衍生服務，提升產品附加價

值。例如從工具機製造發展出遠端監控，降低售後服務成本；傳統路燈製造經由設計創

新商品，成功行銷國際並轉型為太陽能路燈製造商等。 

(二)新興產業除了透過前瞻性技術、跨領域整合及應用服務的發展，擴大新興產業產能外，

並朝人才培訓、技術創新、營運管理等方向加值，擴大新興產業產能。 

(三)推動製造端往流通運籌、品牌行銷及專業服務方向延伸，服務端則以資訊與流通科技的

運用為基礎，朝系統專業與客製化方向發展，發揮相互支援與加值的效果。 

六、為持續台灣未來經濟發展動能，經濟部將以「投資台灣、布局全球」為發展策略藍圖，積極推

動各項經濟興革工作，以協助產業創新加值，同時持續檢討僑外商來臺投資相關法令限制，

吸引跨國企業在臺設立亞太區域營運總部，以營造具高度競爭力及具有國際化之經營環境。 

（七十七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現階段政府調漲油電價不僅影響企業

獲利，同時亦牽動民眾的購買力下滑，傷害內需市場，並不是

一個合情合理的政策選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

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27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8-566） 

李委員就現階段政府調漲油電價不僅影響企業獲利，同時亦牽動民眾的購買力下滑，傷害內

需市場，並不是一個合情合理的政策選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油價部分： 

(一)中油公司自 99 年 12 月起實施減半調漲措施至本（101）年 3 月底止，國內油氣產品售價

低於成本，致中油公司 100 年累計稅後虧損達 361 億元，本（101）年 1 月至 3 月虧損

189 億元，不利節能減碳，更不符使用者付費之公平正義原則，經濟部爰秉持「合理價格

、節能減碳、照顧民生」原則，於 4 月 2 日實施油氣價格合理化方案。 

(二)以 4 月 16 日國內 95 無鉛汽油與柴油價格，加計參考 95 年 10 月 17 日交通部修正之「汽

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說明」第三項所定之汽柴油燃料使用費每公升 2.5 元後，我

國稅前與零售價均為亞鄰地區最低價。 

二、電價部分： 

(一)近年國際燃料價格大漲，發電所需燃油、煤、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價格攀升，台電公司發

電燃料成本占總支出比例於 97 年至 100 年均高達 70%。97 年電價調整，惟僅為應反映額

之一半，使台電公司自 97 年起均為虧損。截至 101 年 3 月底止，台電公司累積虧損為


